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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檢定０六－０五 B  

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辦法執行要點 中華民國 77 年 11 月 28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77)字第 09441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87 年 1 月 5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87)字第 87000030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8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字第 1031401398 號函停止適用 

一、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便利執行民用航空器噪音之管制，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局所屬航空站(以下簡稱航空站)，應依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標準規定之進場、

橫向、起飛音量測試點實施航空器音量之監測。 

三、航空站於監測航空器之音量時，發現有違反航空器噪音管制標準者，除依民用航

空器噪音管制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條規定處一萬元罰鍰外，如屬機型老舊

而無法改善者，依本辦法第三條規定，不准其延長適航證之申請；如非屬前述原

因者，應限令其所有人或使用人於三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並申請核定改善期限。 

經限期改善而逾期未改善者，或未提出改善計畫者，或該改善計畫未經核准者，

航空站並得按日處一萬元罰鍰，每超過一日加罰一萬元，累積至五萬元止，逾五

日者自第六日起按日處五萬元罰鍰。 

四、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宵禁管制或限制航空器及其輔助動力設備、氣源車試

車時間之限制規定者，依民用航空法處罰之，並立即停止操作。 

五、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於接獲量罰標準通知單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局繳納罰鍰，

逾期不繳納者，依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一條規定辦理。 

六、航空站統一印製違反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辦法量罰通知單一式五聯(如附件)，第

一聯由填發單位存查，第二聯送被通知者，第三聯送收款單位處理後退回填發單

位，第四聯送會計室，第五聯送航管組。 

七、本要點自核定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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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 反 民 用 航 空 器 噪 音 管 制 辦 法 量 罰 通 知 單(試車)  NO 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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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  型 

機  號 

  

監測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航站別       

時間 台 北 中 正 台 中 高 雄 花 蓮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實施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量罰金額                              萬元(罰鍰單位『元』係指『銀元』)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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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 

長 

 監 

測 

人 

 

填發日期     年    月    日 應繳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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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項 

一、本處罰依民用航空法第八十七條規定行之。  

二、本通知之罰鍰自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民用航空局

繳納，逾期繳納者，依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一條規定

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三、不服本通知單之決定者，得於通知單達到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向有權管轄機關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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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辦法執行要點 中華民國 77 年 11 月 28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77)字第 09441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87 年 1 月 5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87)字第 87000030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8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字第 1031401398 號函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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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器噪音管制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條規定處一萬元罰鍰外，如屬機型老舊

而無法改善者，依本辦法第三條規定，不准其延長適航證之申請；如非屬前述原

因者，應限令其所有人或使用人於三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並申請核定改善期限。 

經限期改善而逾期未改善者，或未提出改善計畫者，或該改善計畫未經核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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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於接獲量罰標準通知單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局繳納罰鍰，

逾期不繳納者，依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一條規定辦理。 

六、航空站統一印製違反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辦法量罰通知單一式五聯(如附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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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檢定０六－０五 B  

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辦法執行要點 中華民國 77 年 11 月 28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77)字第 09441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87 年 1 月 5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87)字第 87000030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8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字第 1031401398 號函停止適用 

一、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便利執行民用航空器噪音之管制，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局所屬航空站(以下簡稱航空站)，應依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標準規定之進場、

橫向、起飛音量測試點實施航空器音量之監測。 

三、航空站於監測航空器之音量時，發現有違反航空器噪音管制標準者，除依民用航

空器噪音管制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條規定處一萬元罰鍰外，如屬機型老舊

而無法改善者，依本辦法第三條規定，不准其延長適航證之申請；如非屬前述原

因者，應限令其所有人或使用人於三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並申請核定改善期限。 

經限期改善而逾期未改善者，或未提出改善計畫者，或該改善計畫未經核准者，

航空站並得按日處一萬元罰鍰，每超過一日加罰一萬元，累積至五萬元止，逾五

日者自第六日起按日處五萬元罰鍰。 

四、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宵禁管制或限制航空器及其輔助動力設備、氣源車試

車時間之限制規定者，依民用航空法處罰之，並立即停止操作。 

五、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於接獲量罰標準通知單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局繳納罰鍰，

逾期不繳納者，依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一條規定辦理。 

六、航空站統一印製違反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辦法量罰通知單一式五聯(如附件)，第

一聯由填發單位存查，第二聯送被通知者，第三聯送收款單位處理後退回填發單

位，第四聯送會計室，第五聯送航管組。 

七、本要點自核定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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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 反 民 用 航 空 器 噪 音 管 制 辦 法 量 罰 通 知 單(試車)  NO 000001 

被通知者 
 機  型 

機  號 

  

監測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航站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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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處罰依民用航空法第八十七條規定行之。  

二、本通知之罰鍰自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民用航空局

繳納，逾期繳納者，依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一條規定

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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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檢定０六－０五 B  

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辦法執行要點 中華民國 77 年 11 月 28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77)字第 09441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87 年 1 月 5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87)字第 87000030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8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字第 1031401398 號函停止適用 

一、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便利執行民用航空器噪音之管制，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局所屬航空站(以下簡稱航空站)，應依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標準規定之進場、

橫向、起飛音量測試點實施航空器音量之監測。 

三、航空站於監測航空器之音量時，發現有違反航空器噪音管制標準者，除依民用航

空器噪音管制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條規定處一萬元罰鍰外，如屬機型老舊

而無法改善者，依本辦法第三條規定，不准其延長適航證之申請；如非屬前述原

因者，應限令其所有人或使用人於三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並申請核定改善期限。 

經限期改善而逾期未改善者，或未提出改善計畫者，或該改善計畫未經核准者，

航空站並得按日處一萬元罰鍰，每超過一日加罰一萬元，累積至五萬元止，逾五

日者自第六日起按日處五萬元罰鍰。 

四、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宵禁管制或限制航空器及其輔助動力設備、氣源車試

車時間之限制規定者，依民用航空法處罰之，並立即停止操作。 

五、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於接獲量罰標準通知單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局繳納罰鍰，

逾期不繳納者，依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一條規定辦理。 

六、航空站統一印製違反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辦法量罰通知單一式五聯(如附件)，第

一聯由填發單位存查，第二聯送被通知者，第三聯送收款單位處理後退回填發單

位，第四聯送會計室，第五聯送航管組。 

七、本要點自核定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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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逾期繳納者，依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一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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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檢定０六－０五 B  

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辦法執行要點 中華民國 77 年 11 月 28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77)字第 09441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87 年 1 月 5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87)字第 87000030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8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字第 1031401398 號函停止適用 

一、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便利執行民用航空器噪音之管制，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局所屬航空站(以下簡稱航空站)，應依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標準規定之進場、

橫向、起飛音量測試點實施航空器音量之監測。 

三、航空站於監測航空器之音量時，發現有違反航空器噪音管制標準者，除依民用航

空器噪音管制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條規定處一萬元罰鍰外，如屬機型老舊

而無法改善者，依本辦法第三條規定，不准其延長適航證之申請；如非屬前述原

因者，應限令其所有人或使用人於三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並申請核定改善期限。 

經限期改善而逾期未改善者，或未提出改善計畫者，或該改善計畫未經核准者，

航空站並得按日處一萬元罰鍰，每超過一日加罰一萬元，累積至五萬元止，逾五

日者自第六日起按日處五萬元罰鍰。 

四、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宵禁管制或限制航空器及其輔助動力設備、氣源車試

車時間之限制規定者，依民用航空法處罰之，並立即停止操作。 

五、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於接獲量罰標準通知單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局繳納罰鍰，

逾期不繳納者，依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一條規定辦理。 

六、航空站統一印製違反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辦法量罰通知單一式五聯(如附件)，第

一聯由填發單位存查，第二聯送被通知者，第三聯送收款單位處理後退回填發單

位，第四聯送會計室，第五聯送航管組。 

七、本要點自核定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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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罰金額                              萬元(罰鍰單位『元』係指『銀元』) 

注

意

事

項 

一、本處罰依民用航空法第八十七條規定行之。  

二、本通知之罰鍰自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民用航空局

繳納，逾期繳納者，依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一條規定

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三、不服本通知單之決定者，得於通知單達到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向有權管轄機關提起訴願。 

主

管

機

關 

 

填發日期     年    月    日 應繳日期     年    月    日 

 

 

第

一

聯 

 

存 

 

查 

第

二

聯 

被

通

知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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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 反 民 用 航 空 器 噪 音 管 制 辦 法 量 罰 通 知 單(試車)   NO 000001 

被通知者 
 機  型 

機  號 

 

監測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航站別       

時間 台 北 中 正 台 中 高 雄 花 蓮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實施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量罰金額                              萬元(罰鍰單位『元』係指『銀元』) 

處

理

情

形 

 回

覆

情

形 

 組 

長 

 監 

測 

人 

 

填發日期     年    月    日 應繳日期     年    月    日 

 

 

 

 

 

違 反 民 用 航 空 器 噪 音 管 制 辦 法 量 罰 通 知 單(試車)   NO 000001 

被通知者 
 機  型 

機  號 

 

監測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航站別       

時間 台 北 中 

正 

台 中 高 雄 花 

蓮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實施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量罰金額                              萬元(罰鍰單位『元』係指『銀元』) 

 

備

註 

 單

位

戳

記 

  

組 

長 

 監

測

人 

 

填發日期     年    月    日 應繳日期     年    月    日 

 

 

 

第
三
聯 
 
送
收
款
單
位
處
理
後
退
回
填
發
單
位 

第 

四 

聯 

 

送 

會 

計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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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通知者 
 機  型 

機  號 

 

監測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航站別       

時間 台 北 中 

正 

台 中 高 雄 花 

蓮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實施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量罰金額                              萬元(罰鍰單位『元』係指『銀元』) 

 

備

註 

 單

位

戳

記 

  

組 

長 

 監

測

人 

 

填發日期     年    月    日 應繳日期     年    月    日 

 

 

 

 

 

 

 

第

五

聯  

 

送

航

管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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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檢定０六－０五 B  

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辦法執行要點 中華民國 77 年 11 月 28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77)字第 09441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87 年 1 月 5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87)字第 87000030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8 日民用航空局企法字第 1031401398 號函停止適用 

一、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本局)為便利執行民用航空器噪音之管制，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局所屬航空站(以下簡稱航空站)，應依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標準規定之進場、

橫向、起飛音量測試點實施航空器音量之監測。 

三、航空站於監測航空器之音量時，發現有違反航空器噪音管制標準者，除依民用航

空器噪音管制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條規定處一萬元罰鍰外，如屬機型老舊

而無法改善者，依本辦法第三條規定，不准其延長適航證之申請；如非屬前述原

因者，應限令其所有人或使用人於三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並申請核定改善期限。 

經限期改善而逾期未改善者，或未提出改善計畫者，或該改善計畫未經核准者，

航空站並得按日處一萬元罰鍰，每超過一日加罰一萬元，累積至五萬元止，逾五

日者自第六日起按日處五萬元罰鍰。 

四、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違反宵禁管制或限制航空器及其輔助動力設備、氣源車試

車時間之限制規定者，依民用航空法處罰之，並立即停止操作。 

五、航空器所有人或使用人於接獲量罰標準通知單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局繳納罰鍰，

逾期不繳納者，依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一條規定辦理。 

六、航空站統一印製違反民用航空器噪音管制辦法量罰通知單一式五聯(如附件)，第

一聯由填發單位存查，第二聯送被通知者，第三聯送收款單位處理後退回填發單

位，第四聯送會計室，第五聯送航管組。 

七、本要點自核定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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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 反 民 用 航 空 器 噪 音 管 制 辦 法 量 罰 通 知 單(試車)  NO 000001 

被通知者 
 機  型 

機  號 

  

監測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航站別       

時間 台 北 中 正 台 中 高 雄 花 蓮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實施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量罰金額                              萬元(罰鍰單位『元』係指『銀元』) 

主 

任 

 組 

長 

 監 

測 

人 

 

填發日期     年    月    日 應繳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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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通知者 
 機  型 

機  號 

 

監測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航站別       

時間 台 北 中 正 台 中 高 雄 花 蓮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實施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量罰金額                              萬元(罰鍰單位『元』係指『銀元』) 

注

意

事

項 

一、本處罰依民用航空法第八十七條規定行之。  

二、本通知之罰鍰自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民用航空局

繳納，逾期繳納者，依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一條規定

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三、不服本通知單之決定者，得於通知單達到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向有權管轄機關提起訴願。 

主

管

機

關 

 

填發日期     年    月    日 應繳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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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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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通知者 
 機  型 

機  號 

 

監測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航站別       

時間 台 北 中 正 台 中 高 雄 花 蓮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實施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量罰金額                              萬元(罰鍰單位『元』係指『銀元』) 

處

理

情

形 

 回

覆

情

形 

 組 

長 

 監 

測 

人 

 

填發日期     年    月    日 應繳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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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通知者 
 機  型 

機  號 

 

監測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航站別       

時間 台 北 中 

正 

台 中 高 雄 花 

蓮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實施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量罰金額                              萬元(罰鍰單位『元』係指『銀元』) 

 

備

註 

 單

位

戳

記 

  

組 

長 

 監

測

人 

 

填發日期     年    月    日 應繳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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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通知者 
 機  型 

機  號 

 

監測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航站別       

時間 台 北 中 

正 

台 中 高 雄 花 

蓮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實施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量罰金額                              萬元(罰鍰單位『元』係指『銀元』) 

 

備

註 

 單

位

戳

記 

  

組 

長 

 監

測

人 

 

填發日期     年    月    日 應繳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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